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《关

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》项下所述事项准备的相关文件后认为：安

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关资格，具有投资者保护能力，

诚信状况良好，能够满足公司国内及国际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工作要求，能够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。公司聘用会计师事

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综上，同意上述聘任审计师的议案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《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续期委托贷款的议

案》项下所述事项准备的相关文件后认为：公司为山东公司和巢湖发电提供可续

期委托贷款，是为了落实国常会要求，从而实现减少火电机组亏损、能源保供安

全和降低整体资产负债率的目标。山东公司和巢湖发电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

能够对其业务、财务、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。公司能够有效保证

资金安全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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